
关于行政服务办事大厅玉泉校区代办点的温馨提醒
各位老师、同学：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行政服务办事大厅建设，落实学校六届四次教代会提案，为玉泉校区及周边师生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规范的服务，行政服务办事大厅管理中心在玉泉校区行政楼129办公室设立了行政服务办事大厅玉泉校区代办点，并于2014年春学期开学始正式对外办公。为了便于各位老师、同学了解办事大厅玉泉校区代办点的有关情况，特通过学校邮件系统群发此温馨提醒，希望能大家带来方便。

一、玉泉校区代办点地点
玉泉校区行政楼129室

二、玉泉校区代办点受理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13:00-16:00
三、玉泉校区代办点代办流程

1.师生按照代办要求将代办件交至玉泉校区代办点; 

2.办事大厅玉泉校区代办点学生志愿者对代办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符合代办要求的，现场以接收，并打印回执单交给师生（回执单是取件凭证，请务必妥善保管）； 

3.第二天下午，玉泉校区代办点收到紫金港行政服务办事大厅办结件后，通知申请代办的师生前来取件。 

四、 玉泉校区代办点代办事项

见附件
五、 联系方式

玉泉校区代办点电话：87951912
办事大厅网址：http://bsdt.zju.edu.cn
    办事大厅电子邮箱：bsdt@zju.edu.cn
办事大厅管理中心电话：88981617
六、补充说明
1.试点设立行政服务办事大厅玉泉校区代办点，是基于现有的条件和可能，所作的一个有益的尝试性工作。代办点设立后一则有助于方便师生，尤其对于玉泉校区及周边师生如果办理一些非急办件，可以提供较大的方便；二则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服务师生的公益精神，促进学生对于学校各项政策的进一步认知和了解，增进师生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时也是对现代大学的服务运行方式探索和完善。 
2.由于代办点往往需要隔1天才能完成师生的代办事项，时效性相对受限。此外一些事项因复杂性、特殊性等因素仍然需要师生前往紫金港办事大厅现场办理，即无法在代办点完成办事大厅所有事项的服务内容。此外，由于代办点的工作人员为学生志愿者，只能对代办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希望申请代办的师生尽可能保证材料的完备，如果对所需携带的材料清单不能十分确定，可先与办事大厅各有关窗口工作人员联系。上述局限性希望能得到广大师生的谅解。 
行政服务办事大厅管理中心
2014年3月27日

	序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代办条件
	咨询
电话

	
	
	
	材料要求
	前置条件
	

	1
	党办、校办
	学校行政用印
	1、用印材料；2、职能部门开具的《用校印联系单》。
	原则上证书用印、涉密材料用印、大批量用印、用印处不明确的不接受代办
	88981609

	2
	党办、校办
	学校各副处级以上单位刻章审批业务
	1、学校成立机构或更改机构名称的红头文件；2、《用校印联系单》或本单位介绍信。 
	　
	88981609

	3
	党办、校办
	信息公开申请
	1、信息公开申请表；2、申请信息公开的用途有效证明； 3、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法人证书复印件。（身份证原件须现场出示一下）
	申请表下载http://zupo.zju.edu.cn/redir.php?catalog_id=264444
	88981609

	4
	房地产处
	博士后教师公寓延期退房手续办理
	《浙江大学博士后延长出站期间自筹经费审批表》复印件
	　
	88981553

	5
	房地产处
	离校教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转出手续办理
	1、转出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2、转出申请人在浙江省省直公积金中心以外的相关公积金中心的开户确认书。
	　
	88981553

	6
	房地产处
	教职工住房证明开具（用于申请外单位住房或住房补贴）
	1、本人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2、《XXX省（或市或单位）住房申请表》或《XXX省（市）住房补贴申请表》原件。
	　
	88981553

	7
	房地产处
	教职工住房证明开具（用于申请管道煤气、数字电视开户等）
	本人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88981553

	8
	房地产处
	离校人员住房情况证明开具
	本人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88981553

	9
	社科院
	在校教师科研经费支付博士后延期费用审批
	浙江大学博士后延长出站期间自筹经费审批表
	　
	88981602

	10
	社科院
	在校教师科研经费会议开支审批
	浙江大学会议预决算表、会议通知、参会人员名单、会议纪要
	　
	88981602

	11
	社科院
	文科科研项目参与证明
	1、浙江大学文科重大项目参与证明（子课题负责人）；2、浙江大学文科重大项目参与证明（一般课题成员）；3、浙江大学文科研究项目参与证明。
	　
	88981602

	12
	社科院
	博士后离校审批
	浙江大学博士后出站离校单
	需完成在校期间所有的科研项目或已变更项目管理单位
	88981602

	13
	社科院
	教职工临时因公出国审批表经费审批(社科院）
	浙江大学因公临时出国或赴港澳台申请表、邀请函
	　
	88981602

	14
	社科院
	公派出国人员工作安排审批(社科院）
	浙江大学国家公派出国人员工作安排表
	若有在研基金项目需在出国期间完成的，需老师出具书面承诺书，承诺出国不会影响科研项目进度—分管领导签字—盖章
	88981602

	15
	社科院
	非基金类项目合同审核与签订
	科研项目合同书
	　
	88981602

	16
	社科院
	非基金类项目立项审批
	科研项目合同书原件二份
	　
	88981602

	17
	社科院
	非基金类项目经费分成审批
	到款凭证、文科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表三份（首次入账）
	　
	88981602

	18
	社科院
	非基金类项目经费预算审批
	文科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表三份
	　
	88981602

	19
	社科院
	在校教师科研项目劳务费聘用人员审批
	浙江大学项目聘用制人事代理人员经费使用审批表
	该项目经费预算中是否有劳务费用于聘人
	88981602

	20
	社科院
	在校教师研究人员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调整
	文科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调整表三份
	　
	88981602

	21
	社科院
	研究生出国交流经费审批
	浙江大学因公临时出国（境）申请表（研究生用）
	　
	88981602

	22
	社科院
	在校教师办理校级研究机构刻章审批
	浙江大学人文社科类研究机构刻章申请表、学校发文文件
	仅办理校级研究机构刻章申请
	88981602

	23
	计财处
	科研相关资料提供（包括：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学校年度财务报表、开户许可证等复印件）
	校园卡或相关身份证明复印件、项目（课题）需要相关资料的证明
	　
	88206383

	24
	计财处
	预算经费支付出国（境）费用审批
	浙江大学因公临时出国或赴港澳台申请表（需单位负责人签字，所属单位审核盖章），在经费一栏列明使用的经费代码，使用经费要求非科研经费（非科研经费经费代码第八位非英文字母）。
	　
	88206383

	25
	科研院
	科研项目临时管理交接审批
	科研项目临时管理交接表
	(1)交接双方签字(2)所属单位审核盖章
	88981603

	26
	科研院
	纵向项目科研经费支付学术会议费审批
	1、会议费用支出预、决算表；2、会议通知、参会人员名单、会议纪要等材料。
	(1)项目负责人签字(2)所属单位负责人签字(3)所属单位盖章
	88981603

	27
	科研院
	纵向项目科研经费支付专家咨询费审批
	1、专家咨询费发放表；2、会议咨询附会议通知、参会人员名单、会议纪要等材料;通讯咨询附相关证明材料。
	(1)项目负责人签字(2)所属单位盖章
	88981603

	28
	科研院
	非首次纵向科研经费分成办理
	（1）合同书（或任务书、预算书）的预算页；（2）财务到款核销代码；（3）经费转拨申请单（经费外拨）；项目经费到款校内分卡申请单（校内分卡）。
	　
	88981603

	29
	科研院
	非首次横向科研经费分成办理
	到款核销代码
	　
	88981603

	30
	科研院
	科研经费支付设备费审批
	（1）10万元以下设备填写设备明细卡；（2）40万元以上设备填写《购置(自制)单价40万元(含)以上大型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与审批表》；均需学院盖章（重点实验室经费需盖实验室公章），负责人签字。
	　
	88981603

	31
	科研院
	纵向科研项目绩效支出发放审批
	（1）纵向科技项目绩效支出发放申请表（需项目负责人签字，所属单位审核盖章）；（2）合同书或预算书中的发放人员名单复印件。
	　
	88981603

	32
	科研院
	省级科研项目用款计划调整审批
	调整用款计划表（需项目负责人签字，所属单位审核盖章）
	　
	88981603

	33
	采购办
	货物、服务、网络工程等材料申请表受理审核
	1、211工程/985项目经费需要提交以下材料：（1）《浙江大学211工程/985项目经费购置申请表》两联；（2）免税进口产品需提交《浙江大学进口科教用途说明》1份；（3）单价大于10万元（含）以上设备需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出具的《大型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与审批表》1份。2、非211工程/985项目经费需要提交以下材料：（1）《浙江大学货物申请订货明细卡片》两联；（2）免税进口产品需提交《浙江大学进口科教用途说明》1份；（3）单价大于10万元（含）以上设备需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出具的《大型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与审批表》1份。若经费为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或者国家重点实验室经费，则需科研院审批，在《订货明细卡片》经费主管部门意见栏处盖章。
	　
	88981599

	34
	医保办
	参保教职工外地就医备案
	1.《浙江省省级单位职工医疗保险证历本》封面复印； 2.填写《浙江省省级单位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外地就医备案申请表》（2014版）。（《备案申请表》可以在各校区医院医保办领取或学校行政办事大厅网站下载；递交材料后第二日在代办点领取备案回执。）
	　
	88981591

	35
	人事处
	事业性质教职工批量社保缴费证明介绍信
	1、所属院级单位出具的介绍信或《浙江大学人事证明开具联系函》 ；2、所属院级单位出具的需开具社保缴费证明的人员名单一式两份（一份需加盖院级单位公章）。
	　
	88981600

	36
	人事处
	事业性质教职工社保关系证明
	1、所属院级单位出具的介绍信或《浙江大学人事证明开具联系函》 2、所属院级单位出具的需开具社保缴费证明的人员名单一式两份（一份需加盖院级单位公章）
	　
	88981600

	37
	人事处
	公务卡申请人员审核（回聘、劳务派遣人员）
	1、《浙江大学公务卡申请审批表》（经单位签字盖章）；2、《中国建设银行公务卡办卡清单》 （根据申请银行选择填写）；3、《中国工商银行公务卡用卡申请表》（根据申请银行选择提供）（清单填写说明：校内回聘人员只需填写姓名、职称、部门或身份证号，劳务派遣与校外回聘人员只需填写姓名、部门、身份证号）
	　
	88981600、88981643

	38
	本科生院
	本科生因公临时出国（境）申请表审核用印
	《浙江大学因公临时出国或赴港澳台人员申请表（本科生）》（需申请人签名、所在院系审核用印，注意负责人签名、院级党委章和院级行政单位章齐全） 
	　
	88206189

	39
	本科生院
	本科生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申请表审核用印
	《浙江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申请表》或相应学校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专用申请表（需申请人签名、所在院系审核用印） 
	　
	88206189

	40
	本科生院
	本科生学籍证明用印
	各类学籍证明材料（需申请人所在院系审核用印） 
	　
	88206189

	41
	本科生院
	本科生校园交通智能通行卡审核用印 
	《浙江大学智能通行卡申请表（全日制学生）》（需申请人所在院系审核用印）
	　
	88206189

	42
	本科生院
	全国大学外语等级考试成绩证明用印
	考试中心网站（http://kszx.zju.edu.cn）历次成绩查询栏目中打印的成绩单（横向打印网页）
	　
	88206189

	43
	本科生院
	进修证书办理
	1.办理人有效身份证或复印件； 2.在校成绩单（需加盖院系成绩核对章）； 3.近期免冠正面2寸相片1张。
	　
	88206189


注：除上述所列事项可以在代办点办理外，办事大厅有些部门现有的许多事项，除了在紫金港行政服务办事大厅可以办理外，可以在玉泉校区已设立的派出机构（如玉泉校区保卫办、玉泉校区房产办等）办理，详细可以咨询相关职能部门或到相关职能部门网站查询。  

